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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选办法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选办法
（1999年5月14日　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第一条 为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促进我国群众体育工作不断沿着健康方向快速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选对象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第三条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选原则上四年一次（以下称一个周期）。在全国运动会举办年进行评选和颁奖。

第四条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是指国家体育总局对一个周期内在群众体育工作方面做出突出贡献，按照评分标准，各项工作总分相加排序在全国前十名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授予的奖项。

全国群众体育进步奖是指国家体育总局对一个周期内在群众体育工作方面的成绩进步较大，按照评分标准，各项工作总得分与前一届总分相减的得分差值排序在全国前五名（未获当届先进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所授予的奖项。

第五条 评选机构

（一）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选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是国家体育总局负责组织评选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的非常设机构。日常工作部门设在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

（二）评委会通常由9或11人组成，由国家体育总局领导任主任，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司长任副主任，设委员若干。

第六条 评选资格

凡是按照程序申报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填写并按时报齐有关材料，填报材料全面真实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可参加先进奖的评选。在当届评选中未获先进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均可参加进步奖的评选。

第七条 申报

（一）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政部门向国家体育总局提出书面申请。

（二）按照要求认真填写国家体育总局下发的表格并报齐有关材料。

（三）所有申报文件应当加盖省级体育行政部门印章，并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要求按时报送，逾期不予受理。

（四）国家体育总局在接到先进奖、进步奖的申报材料后，可指派人员到有关单位进行实地抽样核实。对填报材料失实，评委会可以向国家体育总局报请取消其参评资格。

第八条 评选程序

根据《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分标准》和报送的材料，评委会按照《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主要评分内容》（见附件）进行综合评定，确定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名单，报国家体育总局审核批准。

第九条 被评为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由国家体育总局予以表彰奖励。

第十条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评选办法》的解释权归属国家体育总局。

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在全国范围内施行。

附件：　　　　全国群众体育先进奖、进步奖主要评分内容

一、 组织领导

（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将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纳入当地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发展规划。

（二）省、地、县实施《全民健身计划纲要》的领导机构，每年至少召开1次有关全民健身工作的会议。城市街道、农村乡镇设有相应的领导机构。

（三）省、自治区、直辖市体育行政部门有发展群众体育的长远规划、年度计划和工作总结。

二、 法制建设

（四）健全群众体育工作法规。立法层次分为人大立法、政府立法，体育行政部门建立地方性法规和体育行政部门主管群众体育工作处（室）制定有健全的工作管理规章制度。

（五）有条件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建有群众体育执法机构和执法队伍。

三、 青少年体育

（六）认真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制定完善的法规性文件。

（七）积极扩大《国家体育锻炼标准》的实施面，努力提高适龄学生实施锻炼标准的达标率。

（八）体育行政部门有指导学校体育工作的手段和方法。

（九）切实搞好省、地、县三级体育传统项目学校建设。

（十）积极开展初级层次的业余训练，努力提高受训学生与在校学生的比例。

四、 社会体育

（十一）积极开展体育先进县和群众体育先进乡镇的争创工作。

（十二）开展城市体育先进社区评定工作。

（十三）在城市、乡镇中积极建立配有社会体育指导员的晨晚练指导站（点）。

（十四）定期举办县级综合性运动会等类型的体育活动。

五、 全民健身宣传活动

（十五）利用多种形式组织部署和开展全民健身宣传活动。

六、 体育场馆建设与开放

（十六）一积极做好全民健身工程，建好、用好、管好全民健身工程的场地设施。

（十七）积极开辟群众体育活动场地。开放全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共体育场馆（包括学校体育场馆）。

（十八）建设儿童青少年体育活动中心。

七、 推行社会体育指导员技术等级制度
（十九）有专人负责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和审批工作。制定社会体育指导员发展长期规划和年度计划并有工作总结。
（二十）建立健全社会体育指导员组织管理体系。

（二十一）努力做好社会体育指导员培训工作，建立完整科学的培训体系。

（二十二）社会体育指导员队伍不断壮大，并且各级人数比例合理。

八、 国民体质监测与测定工作

（二十三）成立施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领导机构，制定施行《国民体质测定标准》的工作方案、长期规划和阶段性发展指标。

（二十四）落实国民体质监测与测定工作经费（或有相应的措施）。

（二十五）进入国家国民体质监测系统，按照国家体育总局要求建立国民体质监测网络，培训和建立国民体质检测员队伍，'配备使用国家审定合格的监测器材，有效地开展国民体质监测和测定工作，充分利用监测结果。

（二十六）在国民体质测定工作中，检测站对被测人员能开据科学的运动处方。

九、 社会化的群众体育组织网络

（二十七）建立各类群众性体育团体和健身俱乐部等多种形式的社会体育组织。

十、 群众体育经贸

（二十八）省、自治区、直辖市群众体育事业经费投入情况。体育彩票公益金用于全民健身方面的金额。

（二十九）建立全民健身基金会。

十一、 群众体育科学研究

（三十）省级体育科研机构对于全民健身科研工作有相应的经费投入。

（三十一）认真研究本地群众体育状况，促进结果的实际应用转换。

（三十二）积极开发推广体育健身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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